
協辦促參及設定地上權案件之各階段作業及權責分工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促參法或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
申請人（或投標人）資格審查、甄
審及開啟權利金封（或價格標封）
作業。 

選出最優申請人（或得標人）。 

負責答復疑義或為適當之處理（含

變更、補充公告等）。 

 

發包中心協辦事項 執行機關辦理事項 

收受申請人（或投標人）於公告招
商（或招標）期間之疑義。 

公告、補充公告或其他資訊，應以
超連結方式連結至執行機關或財
政部推動促參司網站。 

將促參或設定地上權案件公告、補
充公告或其他資訊登載於執行機
關網站，屬促參案件者，執行機關
並應將前開資訊登載於財政部推
動促參司網站，並通知發包中心。 

申請人（或投標人） 
是否有提出疑義 

是 

否 

申請（或投標）保證金發還作業及
後續訂約作業。 

公告收件截止後由執行機關會同其
政風及有關人員辦理申請文件（或
投標文件）移回之行政作業。 

提供場地供執行機關辦理招商（或
招標）： 
1.促參案之招商文件販售、申請文
件（含補正文件、申請保證金）
之收受、保管等相關事項。 

2.設定地上權案之招標文件販售、
投標文件（含補正文件、投標保
證金）之收受、保管等相關事項。 

應指派人員進駐發包中心辦理招
商（或招標）相關事宜。 

提供場地供執行機關辦理申請人
（或投標人）資格審查、甄審及開
啟權利金封（或價格標封）作業。 


